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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初级会计职称《经济法基础》教材精讲班

第二节 契税法律制度

考点 契税★

契税，是指国家在土地、房屋权属转移时，按照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合同（契约）以及所确定价格的一定比例，向权属

承受人征收的一种税。

一、契税征税范围

【大纲要求】掌握

契税以在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作为征税对象。土地、房屋权属未发生转移的，不征收契税。

征收契税的土地、房屋权属，具体为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征税范围

1.土地使用权出让；

2.土地使用权转让；（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土地经营权的转移）

3.房屋买卖；

4.房屋赠与；

5.房屋互换；

6.其他情形应征税的情形：

（1）以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划转、奖励等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

征税范围

（2）土地使用权受让人通过完成土地使用权转让方约定的投资额度或投资特定项目，以此获取低价

转让或无偿赠与的土地使用权的；（土地换资金、土地换投资额）

（3）公司增资扩股中，对以土地、房屋权属作价入股或作为出资投入企业的；

（4）企业破产清算期间，对非债权人承受破产企业土地、房屋权属的。

征税范围

（5）下列情形发生土地、房屋权属转移的，承受方应当依法缴纳契税:

①因共有不动产份额变化的；

②因共有人增加或者减少的；

③因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或者监察机关出具的监察文书等因素，发生土地、

房屋权属转移的。

【注意】土地、房屋权属的典当、分拆（分割）、出租、抵押，不征

【例题·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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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契税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契税征税范围的是（ ）。

A.房屋抵押

B.房屋互换

C.房屋出租

D.房屋典当

网校答案：B

网校解析：契税以在我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行为作为征税对象。土地、房屋权属的典当、分拆（分割）、出

租、抵押，不属于契税的征税范围。

二、契税税率、计税依据和税额计算

【大纲要求】掌握

1.应纳税额＝计税依据×税率（3%～5%）

2.计税依据：

（1）成交价格——土地使用权出让、土地使用权出售、房屋买卖。

【注意】成交价格是指土地、 房屋权属转移合同确定的价格，包括承受者应交付的货币、实物、无形资产或其他经济

利益对应的价款。计征契税的成交价格不含增值税。

①土地使用权及所附建筑物、构筑物等（包括在建的房屋、其他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附着物）转让的，计税依据为

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

②土地使用权出让的，计税依据包括土地出让金、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征收补偿费、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实物配建房屋等应交付的货币以及实物、其他经济利益对应的价款。

③承受已装修房屋的，应将包括装修费用在内的费用计入承受方应交付的总价款。

④以作价投资（入股）、偿还债务等应交付经济利益的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参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出售或房

屋买卖确定契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等。

（2）核定价格——土地使用权赠与、房屋赠与以及其他没有价格的转移土地、房屋权属行为。

以划转、奖励等没有价格的方式转移土地、房屋权属的，参照土地使用权或房屋赠与确定契税适用税率、计税依据等。

（3）互换价格差异——土地使用权互换、房屋互换。

（4）土地出让价款与成交价格

①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使用权，经批准改为出让方式重新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应由该土地使用权人以补缴的土地出

让价款为计税依据缴纳契税。

②先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经批准转让房地产，划拨土地性质改为出让的，承受方应分别以补缴的土地出让

价款和房地产权属转移合同确定的成交价格为计税依据缴纳契税。

③先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后经批准转让房地产，划拨土地性质未发生改变的，承受方应以房地产权属转移合

同确定的成交价格为计税依据缴纳契税。

【注意】纳税人申报的成交价格、互换价格差额明显偏低且无正当理由的，由税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的规定核定。


